
婚后异地分居，丈夫在外读博就业，妻子在家抚养女儿

这桩离婚案“牵”出家务劳动补偿

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
南 都 晨 报 社

联
办

交通违法曝光台
9 月 1 日 16 时 15 分，中心城区工业路与范蠡路交叉

口西侧， 车牌号为豫 RE783L 的车辆在非机动车道行驶。
根据相关法规，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（违反分道
行驶规定的），处 100 元罚款。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
供。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

违法行驶 罚款 100 元

以免费送礼品为幌子，
非法获取手机号码和验证码

他们的个人信息
就这样被人卖了

本报讯（记者 王琪文）日前，新野县人民
法院刑事审判庭在新野县东关社区巡回审理
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， 为广大群众
敲响保护个人信息的警钟。

该案中，孙某、舒某在新野县新甸铺镇、
施庵镇等多个乡镇，以及湖北、四川、陕西等
地多个县市区，以“地推”送礼品的方式，非法
获取客户的手机号码及验证码， 并将之通过
微信群组出售给上家，累计获利 21807 元，其
中， 孙某获利 11788.5 元， 舒某获利 10903.5
元。 7 月 10 日，孙某、舒某分别退缴违法所得
1 万元、5000 元。 9 月 2 日， 新野县人民检察
院以孙某、 舒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
起公诉。

此次巡回审理，在法庭调查、法庭辩论、
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中， 控辩双方进行了
举证、示证和质证，并针对案件事实、证据和
法律适用等问题发表意见、进行辩论。 孙某、
舒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。 合议庭根据案
件事实、证据及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合议，充分
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及被告人的辩解， 当庭
宣判：孙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期
徒刑 1 年，缓刑 1 年，并处罚金 1.5 万元；舒
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 1
年，缓刑 1 年，并处罚金 1.5 万元。

庭审结束后，法官以案释法，详细讲解该
案涉及的法律法规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
社会危害， 为旁听的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
治宣传课， 教育引导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
信息，一旦发现此类违法行为，要及时向公安
机关举报。 ③1

本报讯（记者 王琪文 通
讯员 李亚瑾）日前，宛城区人
民法院审理一起离婚诉讼案，
依法判决张先生与刘女士离
婚，同时，张先生向刘女士支付
家务劳动补偿 3 万元。

张先生与刘女士于 2016
年登记结婚，次年生下一女。 婚
后，张先生在外地攻读博士，毕
业后在外地工作。 这些年来，张
先生与刘女士一直异地生活，
聚少离多， 女儿出生后跟随刘
女士生活。 因长期异地分居，且
观念差异巨大， 夫妻感情完全
破裂， 刘女士向宛城区人民法
院提起诉讼， 请求法院判令二
人离婚，女儿由刘女士抚养，张
先生每月支付女儿抚养费，同
时， 张先生支付刘女士已负担
的女儿抚养费及家务劳动补偿
9 万元。

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
为，张先生自结婚以来，为了个
人学业和事业， 一直在外地读

书、就业，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
间获得的自我价值提升， 一定
程度上依赖于刘女士在家庭中
提供良好的家庭服务、 承担较
多的子女抚养义务， 为其提供
了坚强后盾。 刘女士在婚姻关
系存续期间负担了较多的家庭
义务，付出了较多的精力。 综合
考虑张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获
得的学历学位、 工作前景和子
女抚养情况等因素， 酌定张先
生向刘女士支付家务劳动补偿
3 万元。

最终， 宛城区人民法院依
法判决： 准许刘女士与张先生
离婚；婚生女儿由刘女士抚养，
张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， 直至
女儿年满 18 周岁；张先生向刘
女士支付家务劳动补偿 3 万
元； 驳回刘女士的其他诉讼请
求。 张先生不服，向市中级人民
法院提起上诉。 二审驳回上诉，
维持原判。

承办法官介绍， 民法典第

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， 夫妻一
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人、协助
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
的，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
补偿，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。 具
体办法由双方协议， 协议不成
的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 主张家务
劳动补偿的一方可以从以下几
个方面进行举证：一、家庭中需
要照顾的子女、老人的人数；被
照顾者是否存在年幼、疾病、行
动不便、 无从事家务劳动能力
等情况。 二、日常家务劳动的时
间、内容及强度；是否得到双方
长辈、家政人员的帮助。 三、夫
妻双方在家务劳动中的参与程
度； 家务劳动是否存在夫妻双
方分配明显不均， 占据主要承
担者的个人时间及精力成本。
四、结婚时长；夫妻双方的职业
经历、个人能力、收入情况等情
况； 离婚时双方的经济状况及
职业前景等情况。 五、当地的生
活水平等。 ③1

警法 2024年 9月 20日 星期五
编辑 王宜迪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宜迪06

敬告：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，签订有效法律合同。联系电话：18637783111

质量体系认证
标书代写制作

《南都晨报》系公开发行的都市报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� 41-0104。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、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。

分类广告
刊登热线：
63505000

分 类 广 告

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寻亲启事
南阳市唐河县文峰街道

焦庄社区居民石云， 于 2024
年 3 月 5 日在唐河县飞凤公
园公厕东北角绿化带附近捡
到一男婴，抚养至今，取名尹
博远。 现为该男婴寻找亲生
父母，请知情者联系石云，联
系电话：15203775857。 自本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无人认
领，将依法办理户口登记。

●范林权购买璟都国际 1 号楼 1 单元 701 室的房款
收据（编号：4006484，金额：24174 元；编号:4006483，金额:
10478 元）均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●李保建（身份证号码:412901196403251033）医师资
格证（编码:199841110412901640325103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●吴昕恒（身份证号：410782199301309539）购买华清
源中州学府咨询费收据（收据号：2106841，金额：5000 元）
原件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●南阳百利发商贸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141130308424938XB）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● 王 秋 亮 （身 份 证 号 码 ：
41130219880624573X） 购买南阳市河南
启元置业有限公司璟都国际小区项目住
宅 1 号楼 2 单元 2402 号房的购房收据
（编号：9009786， 金额：10 万元； 编号：
1013761，金额：5 万元；编号：8008171，金
额：20 万元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●王黙淇（2020 年 3 月 13 日出生）
出生医学证明（编号：T411130845）遗失，
声明作废。

本报法律顾问
河南良承（南阳）律师事务所
罗中彬 13803872928
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
马元欣 13903779172
郭秀峰 13353775588


